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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先後發現承攬物之部分瑕疵，則後發現之瑕疵發

現期間是否以第一次發現時起算？ 

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承攬乙之工程建有一㡖建築物及公共設施，94年1月完工，交付後一禮拜，乙

即發現施工範圍之一處有埋藏廢棄物，惟自行清理並未向甲主張權利，惟後於

97年於另一區域發現更大量之廢棄物，遂向甲主張瑕疵修補請求權，有無理

由？ 
(A)各部分之瑕疵應一體性評價，不可切割，故乙於94年發現瑕疵後1年未主張

權利，已逾權利行使期間不得主張。 
(B)乙於94年發現之瑕疵，該部分之權利已逾權利行使期間，雖不及於97年發現

之瑕疵部分，惟該部分亦逾越權利發現期間。 
(C)本案甲為故意不告知瑕疵，故無權利行使期間之適用。 
(D)乙於97年發現之瑕疵，該部分之權利未逾越權利發現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，

得主張權利。 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民法為使承攬工作物發生瑕疵之法律關係早日確定，先於第498條至第501
條之1規定瑕疵發見期間，再於第514條第1項規定權利行使期間，即就定作人之瑕
疵修補請求權、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、減少報酬請求權、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

解除權，均因瑕疵發見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則就類此之其餘瑕疵發見期間，

倘因未就施工範圍各區域訂立獨立契約，即逕予一體性評價，謂權利人發現其中

一處廢棄物，全部施工範圍內同性質瑕疵之權利行使期間，均開始起算，進而據

以論斷其行使瑕疵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已逾越一年之權利行使期間，殊難期公

平；自應依實際發現各別瑕疵之時間起算其權利行使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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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判分析】 
一、「瑕疵發現期間」及「權利行使期間」之概念區辨 

承攬之瑕疵擔保規定，其權利期間之規定分為「瑕疵發現期間」及「權利

行使期間」，此概念可參最高法院90年台上481號判決：惟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

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間，分為瑕疵發見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。前者謂定作人非於

其期間內發見瑕疵，不得主張其有瑕疵擔保權利之期間，民法第498條至第501
條之規定屬之。後者指擔保責任發生後，定作人之權利應於一定期間內行使，

否則歸於消滅之期間，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屬之。 
二、權利行使期間之「知悉」 

再者，第514條之權利行時期間規定：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、修補費用

償還請求權、減少報酬請求權、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，均因瑕疵發見

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，因其原因發

生後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該條之「知悉」，係指知悉「瑕疵發現後」方得

起算，若係知悉「瑕疵發生之原因」，則非所問。可參照最高法院100台上1232
判決：其次，按民法第514條第1項明文規定「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、修補

費用償還請求權、減少報酬請求權、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，均因『瑕

疵發見後』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」。準此，定作人之瑕疵擔保損害賠償請求權

之一年消滅時效期間，應自「瑕疵發見後」起算，至定作人是否知悉瑕疵發生

有可歸責於承攬人之原因，則與「瑕疵發見」無涉，尚無據為判斷瑕疵發見時

點之餘地。 
三、各個瑕疵產生之權利行使期間應分別起算 

準此，若發現「部分瑕疵」後，又發現其他部分瑕疵，則就該「其他瑕疵

部分」之權利發現期間是否係以第一次發現時起算？答案當然為否定，蓋各個

瑕疵皆係以「發現後」始起算權利行使期間，嗣後發現之部分瑕疵，既未「發

現」，當不可以第一次發現之部分瑕疵一同起算，故實務判決之見解，實值贊

同。 

【關鍵字】 
承攬契約、瑕疵擔保、瑕疵發現期間、權利行使期間 

【相關法條】 
民法第498條、第514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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